盈江县文化和旅游局2020年人大
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情况工作总结

根据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盈政办发〔2020〕18号）精神及3月11日2020年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交办会要求，盈江县文化和旅游局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办理时限、办理程序、办理规范认真开展2020年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，现将办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。
一、基本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县文化和旅游局共承办州第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建议1件（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），县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10件（其中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4件，文化传承方面2件，文物保护方面3件，旅游开发管理方面1件）；县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委员提案8件（其中，文物保护方面2件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件；旅游开发方面2件；文化传承方面3件）。截止2020年6月17日，所承办的11件人大代表建议，8件政协委员提案已全部办理答复完毕，办复率100%。从办理结果分类来看，11件建议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（A类）有4件，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（B类）5件，所提问题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其它客观条件暂时不能解决的（C类）2件；8件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（A类）有6件，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（B类）2件，所提问题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其它客观条件暂时不能解决的（C类）0件。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均已按时按要求办理完毕，走访率、面商率、满意率均达100%。
二、主要做法及成效
我局紧紧围绕提高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所提问题解决率和满意率这个中心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制，强化沟通协调，注重工作实效，扎实抓好办理，通过办理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，有力促进各方面工作。
㈠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我局高度重视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办理工作，在3月11日全县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交办会后，于3月12日及时召开党组会议，研究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办理工作，明确办理工作具体要求，要求对办理情况进行跟踪，确保办理质量。及时成立了以局长为组长，分管办公室的副职领导为常务副组长，其他副职领导为副组长，各股室、馆所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议、提案办理工作领导小组。列入重点建议提案的由主要领导亲自牵头办理；涉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建议提案由产业发展股具体负责，分管领导牵头办理；涉及文物保护和非遗传承保护方面的由文化遗产股具体负责，分管领导牵头办理；涉及旅游开发管理的由市场行业管理股具体负责，分管领导牵头办理。明确要求各牵头承办领导，具体办理股室要深化对建议提案办理工作政治性、法律性、政策性的认识，坚持“认真受理，提高质量，取信于民，突出重点，务求实效，规范办理”的要求，强化责任意识、公仆意识、担当意识，用心用情用力办理好每一件建议提案。各承办股室把办理工作列入年度工作重点，把办理人大建议、委员提案作为转变作风、提高效率、促进落实的大事来抓，真正做到了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分管领导直接抓，承办人员具体办的三级责任制，切实做到思想到位、领导到位、人员到位、责任到位、工作到位，确保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全面落实。
㈡规范办理程序、完善办理机制。一是严格落实2020年代表建议、委员提案交办会要求，及时将《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2020年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》印发各牵头办理领导和承办股室，要求严格遵照执行；二是建立跟踪问效机制，由局办公室全面负责落实建议提案的承接、登记、分类、阅批、交办、督促、审查、答复等各个环节，严格工作制度、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，适时对各股室办理情况进行跟踪问效，每周对办理工作进行通报、提醒、催办，使办理工作实现了制度化、程序化和规范化。三是落实领导责任制，做到“三定”、“三亲自”。即：在办理工作中做到定牵头办理领导、定承办股室、定承办人员，同时，主要领导亲自部署、亲自参与、亲自审核。四是规范办理程序。各牵头办理领导、各承办股室在办理过程中，坚持做好五个环节，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，与代表委员沟通协商，办公室核实面商记录（含面商照片）及把关复文，复文送政府督查室审核，最后答复代表、委员。五是严格办理时限。1件州人大代表建议要求5月底前办理答复完毕，所有建议提案不超过6月20日办理并答复，对因条件限制暂时难以解决的及时向代表委员说明原由。目前，由我局承办的19件建议提案，均在规定的时限内已全部办理完毕。
㈢坚持灵活多样，做到面商全覆盖。始终坚持“先协商后办理，先协商后答复，不面商不答复”的原则，通过“走出去，请进来”的方式，对承办的建议提案逐一介绍和解释，组织专人深入实地开展调研，并与涉及村社群众座谈，征求办理意见。50%的建议提案均由班子成员带队面商，40%的由承办股室负责人带队面商，10%的因建议提案人的客观原因，无法面对面协商，采取电话、微信等形式面商。无论是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，还是具体承办人都把办理工作作为转变机关作风，提高办事效能，加强与群众联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积极开展面商工作，力求与代表委员达成共识，从而提高建议提案解决率和代表委员满意率，做到面商率、办结率、满意率100%。
㈣强化走访调查，注重有效办理和落实。各牵头办理领导和承办股室按照建议提案中所提出的事项及要求，加强调查研究，积极与代表委员协商，根据政策规定和现有条件，实事求是地给予办理和作出答复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⒈建议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（A类）10件，占建议提案总数的52.63%。主要反映的是广大群众普遍关心且条件具备，经积极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。办理中，我局按照量力而行、适当超前、长远考虑的原则，想方设法予以解决。如：蔡学明委员关于“帮助立项解决支那乡芦山村香柏河村民小组生态旅游特色村建设”的提案，反映的是提案人对旅游开发的关注。我县已编制《盈江县天行长臂猿栖息地及种群保护工程》《盈江县支东村西山片区天行长臂猿培育、观光基地建设项目》，并将项目列入《云南瑞丽江-大盈江流域综合保护开发规划》，待省政府批复后即可实施；聘请天行长臂猿专职护林员3人，对天行长臂猿活动区域进行常规巡护，进行实时监测；安排30万元资金在香柏村民小组建设旅游厕所，近期即将规划实施。
⒉代表、委员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计划逐步解决的 （B类）7件，占承办总数的36.84%。主要反映的是一些涉及面广、投资大、立即解决有一定难度的问题。如金腊光提出建盖民俗文化传习所的建议，反映了代表们对我县文化阵地建设问题的关注。针对此类问题，我局经过认真研究，认为因大型场地建设需进行多方论证，且需大笔资金，以目前我县的财力一时难以解决，只能积极向上申报项目，争取得到上级部门立项逐步解决。
3.代表、委员所提问题因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其它客观条件暂时不能解决的（C类）2件，占承办总数的10.53%。主要反映的问题，多是一些无资金支持、无法立项，很难解决的问题，针对此类问题，我们主要是做好解释说明，取得建议、提案人的谅解。
㈤加大公开公示力度，提高办理工作的透明度。按照“谁主办、谁答复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我局积极公开办理工作有关情况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，自觉接受人大代表、提案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。采取亲自送达、寄送、电子公文转送、微信、邮箱等多种方式将建议、提案复文第一时间送达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手中。严格按照规定公开内容、程序，在单位公开栏、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开办理结果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
总体来说，我局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，基本形成了依法、有序、规范的办理体系。然而，办理工作与代表委员们的期望，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：一是重答复轻落实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，对办理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的重要性认识不够，办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；二是创新意识不强，新举措、新办法不多，过多强调了客观存在的问题，没有真正站在建议提案者的角度上解决问题，没有从全县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大局出发；三是我局承办的建议提案多为解决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，但受我县财力和目前一些客观条件限制，代表委员提出的一些建议提案很难及时给予解决，只能向上级积极争取，逐步立项解决。
四、下步工作打算
下一步，我局将在办理工作中认真加以改进，努力在“落实、沟通、满意”上下功夫。
（1） 提高思想认识。不断深化认识，进一步加强对办理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明确办理责任，强化跟踪问效，提高办理质量；继续探索创新办理工作的方式方法，努力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提供更方便、快捷的知情渠道。积极做好与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和沟通，充分倾听代表委员的意见和建议，畅通交流渠道。
（二）增强办理责任。争取100%做到领导带队面对面面商；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，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；将办理情况纳入股室、干部评先晋优的条件，将办理工作实绩与年度综合奖挂钩；在规范办理、限时办理、强化落实上下功夫；进一步加大公开公示力度，提高办理工作的透明度，提高群众对办理工作的满意率。
（三）提高办理实效。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，及时通报各承办股室工作进展情况，确保代表建议委员提案办理工作取得实效，全面提升办理工作质量和水平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以解决问题为根本目标，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，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，着力增强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，对目前条件尚未具备，时机尚未成熟的建议提案，将其列入今后工作计划，努力创造条件，力争早日解决或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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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
1
)
